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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文件 

苏环办〔2019〕332号 
 

省生态环境厅省教育厅关于公布江苏省 

第十八批“绿色学校”名单以及开展第十九批省

级“绿色学校”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教育局： 

2018年，全省各级生态环境局、教育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依照《江苏省“绿

色学校”评审及管理办法》和《江苏省“绿色学校”评审标准》规

定，在全省组织开展了省级“绿色学校”申报工作，共有89所学校

被命名为江苏省“绿色学校”（名单见附件5）。2019年，省生态

环境厅、省教育厅继续开展省级“绿色学校”申报工作，具体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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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申报条件及程序 

申报条件及程序按《江苏省“绿色学校”评审及管理办法》有

关规定执行。申报学校所在地生态环境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初审工作；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复审工

作，并于2020年3月20日前将本地区复审合格的申报资料和《江

苏省“绿色学校”复审推荐表》电子版，在线提交至江苏政务服务

网（http://www.jszwfw.gov.cn/）“政府部门权责清单”中的“创建

江苏省‘绿色学校’”专区。 

二、申报名额 

设区市市属学校、设区市所辖县（市、区）各申报1所，各

地要严把质量关，择优推荐。 

三、创建培训 

省创建“绿色学校”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织申报学校及

创建工作管理部门代表，进行省级“绿色学校”创建工作培训学习

（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四、联系方式 

省创建“绿色学校”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南京市江东北

路176号北楼1002室，邮编：210036，联系人：王青颖，电话：

025-58527318。 

 

附件：1. 江苏省“绿色学校”评审及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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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苏省“绿色学校”评审标准 

3. 江苏省“绿色学校”申报表 

4. 江苏省“绿色学校”复审推荐表 

5. 江苏省第十八批“绿色学校”名单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江苏省教育厅 

2019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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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江苏省“绿色学校”评审及管理办法 

（2019年8月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省“绿色学校”创建和管理，加强生态文明

宣传教育，增强师生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

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有关精神和要求，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江苏省“绿色学校”的主要内涵是：学校将生态文明理

念融入教育教学和校园管理全过程，具有浓厚的校园生态文化氛

围，深入开展环境教育，普及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科

学知识，引导师生践行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树立生态文明意识，积极参与有利于环境改善的社会公益活

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生态文明教育格局。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江苏省“绿色学校”由省生态环境厅和省教育厅共同

命名。 

第四条  省生态环境厅和省教育厅共同组成江苏省创建“绿

色学校”协调领导小组，在江苏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常设办

公室，具体负责全省创建“绿色学校”指导、培训、评审等管理工



                                                                                    

— 5 — 

作。 

第五条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共同负责所

在地省级“绿色学校”创建工作的指导、推荐和管理工作。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六条 江苏省境内，实施基础教育的各级各类全日制学校，

均可申报江苏省“绿色学校”。 

第七条 近3年，申报学校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和人身伤害等

事故，无重大负面舆情事件，无违规办学情况。 

第八条 申报学校扎实开展环境教育，在学科渗透、校园环

境管理、资源节约、校内外生态环境公益实践活动等方面业绩显

著。 

第九条 申报学校教师代表须参加省创建“绿色学校”协调领

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创建工作专项培训学习。 

第四章 申报程序 

第十条 申报学校自愿向所在地生态环境和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江苏省“绿色学校”申报表》等全套申报资

料电子文档。 

第十一条 申报学校所在地生态环境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初审工作，并将初审合格的申报资料电子文档，报至各设区市

生态环境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复审。 

第十二条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复审

工作，并将本地区复审合格的申报资料和《江苏省“绿色学校”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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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推 荐 表 》 电 子 版 ， 在 线 提 交 至 江 苏 政 务 服 务 网

（http://www.jszwfw.gov.cn/）“政府部门权责清单”中的“创建江苏

省‘绿色学校’”专区。 

第五章 评审与核查 

第十三条 江苏省“绿色学校”每年评审1次。 

第十四条 省创建“绿色学校”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

考核组，依据《江苏省“绿色学校”评审标准》，对全省各地申报

资料进行集中终审。 

第十五条 省创建“绿色学校”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通过终

审的申报资料及拟命名名单，报送省生态环境厅和省教育厅共同

审核，并上网公示。 

第十六条 省生态环境厅和省教育厅共同对公示无异议的申

报学校，作出正式命名决定，通过网站及发文形式予以公布。 

第十七条 省创建“绿色学校”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年对各

地“绿色学校”创建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培训，不定期对已命名1

年以上的江苏省“绿色学校”进行抽检复核，对明显违反江苏省

“绿色学校”评审标准，不履行长效管理承诺的学校，取消江苏省

“绿色学校”称号。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创建“绿色学校”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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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江苏省“绿色学校”评审标准 

2019年8月修订 

项目指标 评审标准 申报资料归档审核要求 

A 

基础条件及

长效管理 

承诺 

A1.学校教师代表须参加创建工作专项培训学习  培训证明复印件 

A2.近3年，申报学校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人身伤害等事故，无重大负面舆情事件，无违规办学情况  相关证明复印件 

A3.长效管理承诺：学校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教育教学和校园管理全过程, 深入开展渗透教育，每年围绕

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主题，坚持开展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生态环境科学调查体验活动和“五个一”等环保

公益活动，积极参与全省“绿色学校”环保公益宣传，持续发挥江苏省“绿色学校”的示范引领作用  

“绿色学校”建设委员会全体成

员签名的承诺书 

B 

组织机构 

B1.成立“绿色学校”建设委员会，在校园宣传橱窗或网站公示委员会人员构成：各年级学生代表（中小学

及职业学校学生代表比例不低于委员会总人数30%；幼儿园学生代表不作要求）、各年级家长代表（人

数由各校根据实际情况酌定）、学校管理者不低于1名（校长或分管德育的副校长）、相关学科教师代

表不低于3名、当地社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门代表各1名 

公示照片或截图1张，公示内

容：委员会全体成员姓名、单

位、人数及比例 

B2.“绿色学校”建设委员会每年召开工作会议不低于2次（会议形式不限，可采用微信、QQ等新媒体形式） 会议记录 

C 

校园管理 

C1.学校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校园环境的育人作用。校园无卫生死角，无污染；校园和班级自助绿化，

学生自制植物标牌；生态环境优美。课程内容在校园成像、成型、成景，创设万物即教育的物型课程情

境，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内涵 

实景与课程联系说明、标牌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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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指标 评审标准 申报资料归档审核要求 

C2.学校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校园管理全过程。对校园基础建设、维修改造及师生日常工作、学习、生

活，全面实施节能环保制度管理。课堂教学、实验教学、行政办公、公共服务、基建、后勤等各环节，

建立专项节能环保管理制度，年初有目标，年底有考核，把节能降耗指标列入校内各部门实绩考核评价

体系，建立有利于节能环保的奖惩机制 

相关规章制度及考核记录 

C3.学校结合实际，在校园规划建设中，积极采用环保节能新材料；在学校教学区、实验区、公共服务

区、生活区全面使用各种节能设备和器具，提高资源利用率；学校推行绿色办公、书本循环利用、光盘

行动、废品利用、绿色出行等各项节能减排措施；全校师生自觉节约粮食、纸张、水、电、气等各类资

源，绩效显著 

学校材料、节能设备和器具实

物照片、近2年节约绩效数据 

C4.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在班级和校园设立分类垃圾箱，全面实施垃圾分类。积极开

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学校组织学生自制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标识，并择优张贴

于班级、校园的垃圾箱 

宣教活动、垃圾箱、学生自制

分类标识共3类照片 

C5.学校积极搭建学生参与校园环境管理的平台，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班级和校园推行学生自治，

多渠道展示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如：组织学生自制形式多样的生态文明标语标识，择优张贴于班级、校

园橱窗、墙壁、水电开关、楼道、绿地等各类生态文明教育阵地，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生态文化氛围，

学生成为班级和校园的小主人 

学生参与校园环境管理的举措

及成效，学生自制标语标识 

照片 

D 

渗透教育 

幼儿园 

启蒙教育 

D1.幼儿园将大、中班环境教育列入年度教学计划，在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
个领域有明确的实施方案 

保教实施方案 

D2.幼儿园大、中班每学期至少安排1期环境教育相关的启蒙教育活动。教师充分利用园区、
自然、社会等各类教育资源，引导幼儿关爱动植物、亲近大自然，激发幼儿爱自然、爱家
乡、爱祖国的情感，大、中班幼儿了解、熟悉幼儿园及家庭周围的环境 

课程表、教案 

D3.幼儿园环境教育与一日生活的养成教育有机结合，幼儿形成良好的绿色生活习惯 
一日生活安排表、幼儿日常良

好行为习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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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指标 评审标准 申报资料归档审核要求 

D4.幼儿园教师和大、中班幼儿利用生活中废旧材料制作各种教具、玩具、工艺装饰品，
自己动手扮美生态校园 

师生环保手工艺作品照片 

D5.幼儿园大班教师根据教学和幼儿实际，拟定简单浅显的日常环保行为是非题，大班幼
儿能口头判定行为是非，正确率达到80%以上 

环保题目及幼儿回答记录 

中小学 

专题教育 

D1.中小学将环境教育列入年度教学计划，各相关学科有明确的实施方案 教学计划及实施方案 

D2.中小学环境教育课时有保障。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按平均每学年4课时进行环
境教育，小学1－3年级12课时，4－6年级12课时，初中12课时，高中8课时。学校可以根
据本地实际情况对每学年的课时安排做适当调整。课时由学校从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中进
行安排 

课程表 

D3.中小学根据本校及学生实际，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中小学生环境教育专题教育
大纲》要求，安排具体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中小学教师根据教学和学生实际，拟定试卷，
对各年龄段学生分别进行环保知识检测，各年龄段学生对应的环保知识知晓率达到80%以
上 

备课活动记录、教案、作业、
试卷、环保知识检测结果统计

数据 

D4.中小学环境教育与班团队活动有机结合。学校加强资源环境的国情与世情教育，大力
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国情与世情，选择低
碳、节俭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环境保护法律义务 

班队会活动方案及照片 

D5.中小学环境教育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相结合。教师充分利用校园、自然、社会等各类
教育资源，引导学生关注家庭、社区、国家和全球的环境问题，培养学生对环境友善的情
感、态度，使各年龄段学生获得与自然和谐相处所需的基本认知和能力 

活动一览表及活动照片 

E 

体验教育 

E1.活动 

开展 

学校每年组织1项生态环境科学调查体验活动。教师引导学生按专项环保主题、计划，开

展环保调查和环境改善活动 

活动主题、实施计划、全过程

图文数据记录 

E2.活动 

总结 

教师引导学生将环境改善活动前后的调查数据资料进行科学对比分析，师生集体总结活动

绩效及存在问题 
总结报告 

E3.活动 

拓展 

在校园宣传橱窗或网站向全校公布活动总结报告 公示截图 

学生集体讨论活动绩效及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并绘制环保宣传海报，班级轮流展示后

评出优秀作品，在学校橱窗、网站、社区、媒体等多渠道展示宣传 

班级讨论记录及各班最佳宣传

海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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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指标 评审标准 申报资料归档审核要求 

F 

公益宣传 

F1.每年围绕各类环保纪念日，组织全校开展“五个一”活动：听一场环保知识讲座、发一份环保倡议书、

学唱一首环保歌曲、编演一出环保课本剧、参观一次环境教育基地，并及时通过校园橱窗、网站、微信、

微博、新闻媒体等各种方式进行校内外环保公益宣传 

相关图文资料 

F2.建立与当地社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门、新闻媒体的信息互通渠道，每年邀请有关人士走进学校，对

师生进行生态文明宣讲2次以上 
相关图文资料 

F3.学校每年与临近社区互动交流2次以上。学校组织学生到临近社区，通过发放环保宣传单、倡议书、

环保义卖、歌舞、课本剧、诵读、实地参观等多种形式，主动参与社区环保公益宣传，倡导生态文明 
相关图文资料 

F4.学生在家庭、社区中自觉发挥“小手拉大手”作用，倡导城乡居民践行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无害化、减

量化、资源化；自助绿化、厨余堆肥、雨水浇灌；节约粮食、水、电、气；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秸秆

禁烧、农田少施肥、少撒药、使用生物农药和有机肥、节水灌溉等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起到“教育一

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实效 

反映学生在家庭和社区发挥带

动作用的家校联系表或相关图

文资料 

F5.学校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引领社会绿色风尚。每年学校组织师生、环保社团，参加市以上各类环

保宣教活动不低于2次 
相关活动图文资料 

G 

附加项 

G1.学校师生在县级以上生态环境、教育部门组织的生态文明活动和比赛中获奖 作品复印件及证书等 

G2.学校师生在相关期刊发表生态文明教育教学相关论文 期刊文稿复印件 

G3.学校已开发环境教育校本教材，并在环境教育教学中坚持使用 相关图文资料 

G4.学校建有生态环保、自然科学等环境教育场所、展厅、展馆，适时对师生、家长、公众免费开放，

起到有效的生态文明宣教功能 
相关图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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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江苏省“绿色学校”申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学校名称  

学校公章  

学校邮编  

学校地址  

校总面积 M
2
 绿化面积 M

2
 

在校生 

总人数 
人 

高中人数 初中人数 小学人数 

教师人数 人 

人 人 人 

幼儿园人数 
九年一贯制 

学校人数 

中等专业技

术学校人数 

人 人 人 

校长姓名 

 电话  QQ号  

 手机  微信号  

项目负责人 

 电话  QQ号  

 手机  微信号  

学校网站  传真  

学校所在地 

生态环境行

政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所在地 

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制表：江苏省创建“绿色学校”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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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江苏省“绿色学校”复审推荐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名称  设区市教育部门名称 
 

推荐中学数量 
 

推荐小学数量 
 

推荐幼儿园数量 
 

推荐中等专业技术 

学校数量  

推荐九年一贯制 

学校数量 
 

中学名称 

（以学校公章名称为准） 

小学名称 

（以学校公章名称为准） 

幼儿园名称 

(以学校公章名称为准) 

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名称 

（以学校公章名称为准） 

九年一贯制学校名称 

（以学校公章名称为准） 

     

     

     

     

     

     

本市申报指标名额  复审推荐总数  超额推荐理由请加盖推荐单位公章并附页说明 

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复审意见 （盖章） 设区市教育部门复审意见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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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江苏省第十八批“绿色学校”名单 

（89所） 

一、中学22所 

1 无锡市金星中学 

2 邳州市炮车中学 

3 睢宁县王集第二中学 

4 常州市三河口高级中学 

5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初级中学 

6 常熟市外国语初级中学 

7 吴江盛泽中学 

8 南通市幸福中学 

9 如东县洋口镇初级中学 

10 海安市城南实验中学 

11 连云港市东辛农场中学 

12 赣榆县第一中学 

13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城西分校 

14 灌云县陡沟中学 

15 盱眙县明祖陵初级中学 

16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启明中学 

17 江苏省清河中学 

18 仪征市胥浦中学 

19 丹阳市陵口中学 

20 镇江市第十中学 

21 扬中市同德中学 

22 泰兴市第二高级中学 

 

二、小学41所 

1 南京市汉江路小学 

2 南京市长城小学 

3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街道明德小学 

4 南京市高淳区宝塔小学 

5 江阴市晨光实验小学 

6 无锡市新吴区锡梅实验小学 

7 无锡市育红小学 

8 徐州市汉桥小学 

9 徐州市铜山区房村镇尚王小学 

10 徐州市铜山区刘集镇李庄小学 

11 徐州市铜山区郑集镇肖楼实验小学 

12 邳州市奚仲路小学 

13 常州市金坛区儒林中心小学 

14 常州市新北区薛家中心小学 

15 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中心小学 

16 张家港市鹿苑小学 

17 昆山市周市中心小学校 

18 太仓市弇山小学 

19 苏州市吴中区长桥中心小学 

20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小学 

21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22 苏州高新区达善小学校 

23 苏州市带城实验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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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南通市通州区姜灶小学 

25 启东市南苑小学 

26 连云港市解放路小学 

27 灌南县新安镇中心小学 

28 连云港市夹山中心小学 

29 金湖县育才小学 

30 淮安市丁集镇中心小学 

31 东台市安丰镇小学 

32 射阳县港城实验小学 

33 盐城市大丰区刘庄镇三圩小学 

34 高邮市临泽镇临泽实验小学 

35 句容市下蜀中心小学校 

36 镇江市丹徒区荣炳中心小学 

37 镇江市学府路小学 

38 泰州市康和实验小学 

39 泰州市海军小学 

40 沭阳县南湖小学 

41 宿迁市宿豫区文昌小学 

三、幼儿园19所 

1 南京市雨花台区景明佳园幼儿园 

2 南京市市级机关第一幼儿园 

3 南京市建邺区实验幼儿园 

4 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中心幼儿园 

5 无锡市长安第二中心幼儿园 

6 宜兴市城东实验幼儿园 

7 无锡市金马幼儿园 

8 徐州市泉山区机关幼儿园 

9 新沂市高流镇中心幼儿园 

10 徐州市贾汪区团结幼儿园 

11 常州市鸣珂巷幼儿园 

12 如皋市东皋幼儿园 

13 海门市锦绣幼儿园 

14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香缇幼儿园 

15 盐城市建湖县森达幼儿园 

16 靖江市地中海幼儿园 

17 泗阳县幼儿园 

18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希望城幼儿园 

19 宿迁市洋河新区小太阳幼儿园 

四、九年一贯制学校7所 

1. 南京市浦口区乌江学校 

2.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科创园学校 

3. 涟水县淮文外国语学校 

4. 宝应县安宜实验学校 

5. 镇江市大路实验学校 

6. 泗洪县第二实验学校 

7. 北大附属宿迁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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